
 

 

 

 
 
 
 
 
 

税务评论 
 

海关总署发布 2017年版《商
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修订
目录 

 
海关总署于 2016年 9月 2日发布 2017年版《商品名称及编码协调制度》
（简称“《协调制度》”）修订目录中文版（海关总署公告 2016年第 48号
1）。该目录将于 2017年 1月 1日生效。 
 
背景 
 
《协调制度》是世界海关组织（World Customs Organization，简称
“WCO”）制定的最为成功的贸易工具之一，被称为“国际贸易的通用语
言”。目前，已经有超过 200个国家、海关和经济联盟使用该目录，全球贸易
总量 98%以上的货物都以《协调制度》进行分类。《协调制度》是一个由 6位
数字组成的多用途商品目录，其主要用途包括： 

• 用于编制各国海关进出口税则； 
• 用于确认商品原产地，例如将四位数级的《协调制度》品目变化作为一
项原产地标准； 

• 用于征收国内税，例如在进口环节根据税目归类对某些商品征收消费
税； 

• 用于各国贸易谈判的基础，例如用于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关税减让表和信息技术协议（Information 
Technology Agreement，简称“ITA”）产品关税减让表的磋商； 

• 用于受控物质（例如废物、麻醉药物、化学武器、臭氧层消耗物质等）
的监控； 

• 其他用途，例如在中国用作出口产品退税率表的制定基础。 
 
WCO一般每五年对《协调制度》进行一次较大规模调整。2017年版《协调制
度》在 2012年版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以顺应贸易和产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亦将在 2017年起实施 2017年版的WCO《协调制度》，此次发布的 48
号公告即为 2017年版WCO《协调制度》修订目录的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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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版《协调制度》的主要变化2  
 
与 2012年版相比，2017年版《协调制度》共进行了 242处修订，涵盖了农
产品、化工品、机电产品和交通工具等众多领域，例如： 

• 对渔业产品、竹制品和木制品相关目录进行调整，以便更好地对某些特
定资源进行管理，回应国际社会对环境和社会问题的关切。 

• 针对国际公约中所列的特殊化学品、危险化学品与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增
列新的子目，以更好地实现对相关物资的监控。 

• 基于技术进步的考虑，新增有关新闻纸尺寸标准，发光二极管灯泡
（管），多元件集成电路，混合动力汽车和纯电动汽车等商品的目录调
整。 

• 为适应贸易业态变化，明确将部分商品单列于既有子目之下，或针对该
商品新增单独子目（如无醇啤酒等）。 

 
《协调制度》调整影响举例 
 
2017年版《协调制度》的执行将对进出口企业在海关归类、税负、贸易管制、
合规义务等方面产生影响。下列表格以部分商品为例，简要讨论相关影响。 
 
商品举例 目录调整 

 
评论 

新能源汽
车 

对纯电动汽车
和混合动力汽
车新增子目 

• 为顺应新兴产业的发展，迎合节能环保的趋
势，国家一直鼓励新能源汽车的关键零部件
进口，给予税收优惠。然而，目前新能源汽
车整车进口关税仍与传统汽车一致，维持在
25%。 

• 实施新目录后，新能源汽车进口税率是否将
获得优惠待遇（例如实施较低的进口暂定税
率）仍具不确定性。相关企业应密切关注政
策进展，积极参与有关政策的调研与反馈。 

 
多元件集
成电路 

调整“集成电
路”的品目注
释，将多元件
集成电路包含
在“集成电
路”品目（即
85.42项）
中 

• 目前，多元件集成电路大都按零件归类，涉
及税号众多，容易导致归类和进口关税税率
适用错误以及相关争议。 

• 实施新目录后，多元件集成电路可以按集成
电路统一归入品目 85.42项下，将有助于
减少归类差错并提升通关便利。 

• 但需要注意的是，与现有集成电路品目下的
其他商品可以适用进口零关税不同，根据
《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减让协议》，进口多元
件集成电路目前仍需缴纳进口关税，但该税
率会逐年降低。 
 

发光二极
管灯泡
（管） 

新增子目 • 在目前的海关实务中，发光二极管灯泡
（管）的分类并不一致，部分海关将其归入
品目 85.43项下，其他则归入品目 94.05
项下。此次修改将有助于减少企业和海关的
归类争议，提升通关便利性。 

• 实施新目录后，发光二级管灯泡（管）所适
用的进口关税税率和出口产品退税率尚未确
定，相关企业应密切关注后续政策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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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举例 目录调整 

 
评论 

混合或非混合
的免疫制品 

新增子目 • 新增子目将有助于明确免疫制品的范围，减少企业和海关对此类商品
的归类争议，提升通关便利性。 

• 在现行实务中，免疫制品通常归于 3002.10项下，其进口暂定税率因
此为零。新目录实施后，相关免疫制品及药物仍有望在 2017年继续
享受零关税待遇。相关企业应密切关注后续政策进展。 
 

乙烯-α-烯烃共
聚物，比重小
于 0.94（包括
线型低密度聚
乙烯） 

新增子目 • 线型低密度聚乙烯作为一种乙烯-α-烯烃共聚物，由于其优越的性能而
广泛用于薄膜和电线电缆制造中。在全球范围内，对于该商品的归类
在 HS六位子目上存在争议。该商品在中国被归入本国子目
3901.9020，而在美国被归入 39011050.10项下。 

• 针对此类商品的新增子目将有助于在全球范围内统一其海关分类。塑
料行业应特别关注新旧税号变动可能带来的中国进口关税税率或出口
退税率方面的影响。 
 

 
 
建议 
 
由于《协调制度》每五年进行一次系统性修订，相关变更在一段时间内将对企业产生持续的影响，涉及修订产品的进出口
企业尤其需要关注此次修订，评估对企业的影响，并做出及时调整。我们建议相关企业积极采取以下措施： 

• 对于新增子目的商品，密切关注其后续关税税率和出口退税率政策的进展； 
• 根据最新《协调制度》和本国税则情况，复核企业相关商品是否涉及税号变更，并通知相关的内外部门；  
• 对于使用贸易自动化系统的企业，需及时更新相关税号及信息； 
• 税号调整往往会引发海关对企业以往申报税号准确性的质疑与追查，企业应事先做好评估，必要时可进行主动披
露以减轻处罚； 

• 合理运用商品预归类机制，主动与海关进行沟通，将风险控制前置，降低合规风险； 
• 充分评估此次调整对其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事先做好合理规划并确保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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